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第 ４６ 卷第 ５ 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ｅｐ．２０２３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５

清代东北男性结婚难问题研究与启示
———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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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男性结婚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利用历史人口数据库的分析研究能够为应对当前男

性结婚难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全

面考察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的婚姻行为特征、婚姻困难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发现，男性终身不婚率很高并

存在上升趋势；男性所属社会阶层越低，其婚姻困难越严重；家庭的成员构成及其社会经济特征对男性婚姻困

难有重要影响。 研究认为，男性结婚难的根本原因是婚姻制度对底层男性的排斥，经济因素是男性结婚难的关

键原因，人口与社会因素则加剧了男性结婚难程度；当前应对男性结婚难问题需要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措

施和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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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男性“结婚难”等一

系列问题，并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随之，针对男性大龄未婚、晚婚和终身不婚现象的分析逐渐

增多。 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是针对当代社会的考察，通常使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各

类抽样调查数据，主要从性别失衡、婚姻市场挤压和社会公共安全等人口学与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①，
集中探讨男性婚姻困难的表现，及其对个体福利、家庭和谐、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婚姻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具有排斥底层男性的特征。 不同社会阶层的男性在婚姻机会②和婚姻结

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当前我国男性婚姻困难群体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及个体人力资本的全面劣势是部分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竞争失利的决定因素。③

历史研究能够促进人们对当下男性婚姻困难问题的分析与理解。 目前，学界仅有少数研究使用历史文

献资料考察男性婚姻困难问题。 王跃生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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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针对男性晚婚和不婚群体的研究发现，清代中期的晚婚比例是比较高的，在晚婚者中绝大多数为出

身社会中下层者，晚婚男性主要集中在贫穷家庭出身者中。 经济困窘是造成其婚姻失时的根本原因，而
男女性别比例在一些地区的严重失调加重了其婚姻的难度。① 笔者基于历史人口数据库的量化分析发

现，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年龄越大、有残疾、无官方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高，父母一方或双方

在世、父亲或叔伯有官方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低，包括个体、家庭、亲属关系和地区在内的微

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共同决定了男性的婚姻结果。②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趋缓、人口净流出现象日渐突出。 由于女性具有婚姻迁移的

性别优势，婚姻市场上适婚女性外迁将提高东北社会底层男性婚姻困难的风险。 当前，东北人口净流出

与清代中晚期东北人口净流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③ 清代东北是旗人主要聚居地区之一。 旗人婚姻行

为受到八旗制度的深刻影响，八旗制度为旗人的婚丧嫁娶提供切实的经济保障。④ 同时，八旗制度对旗

人婚姻行为也有诸多限制，比如旗民不婚、选秀女和指婚等。 这些制度规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旗人的通

婚圈或推迟了旗人的初婚时间。
笔者认为，除了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男高女低或男强女弱”婚姻梯度和女性婚姻迁移的性别

优势等人口社会经济因素以外，个体及家庭特征，特别是男性所属社会阶层、原生家庭的结构及家庭成

员支持对男性婚姻行为结果有关键影响。 因而，本研究力图通过分析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婚姻行为，主
要从男性个体所属社会阶层及其原生家庭特征等维度来阐释当下我国男性的婚姻困难问题。 本文主要

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社会阶层男性的婚姻行为存在哪些差异？ 二是男性个体与家庭的人口、社会与

经济特征对其婚姻行为或婚姻结果产生何种影响？ 在此基础上，指出本研究发现对当下我国男性婚姻

困难问题的思考与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辽宁部分⑤和双城部分⑥两个子数

据库。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所载的人口记录来源于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八旗户口册，
这些人口信息来源于 １７４９－１９０９ 年的 ７３２ 册户口册，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半世纪，提供了多世代人口资

料，包含分布在 ５０ ０００ 户、１０ ０００ 个户组、１ ０００ 条血亲网络以及超过 ７００ 个村庄中的 ２６ 万多人。 这些

人属于盛京内务府管辖下的居住在东北辽东地区的旗人。⑦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部分）的原始

资料为清代吉林将军双城旗人户口册，详细追踪记录了 １８６６－１９１３ 年京旗、屯丁和浮丁三类旗人的人口

和家户信息，包含 １０ 万余人的近 １３５ 万条记录（３３８ 册户口册，１ ３４６ ８２９ 个观测记录和 １０８ １００ 个

体）。⑧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家庭和社区组织信息，比如旗属、村属、民族、户主的

姓名、年龄与官方职位以及家庭成员年龄、生命事件（出生、死亡和婚嫁等）等大量信息。 在八旗户口册

中，不同身份的旗人被分别编入不同的户口册中，以区分其不同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权利。⑨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包含三类人口：正身旗人、特殊义务旗人（各种专业的丁）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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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旗人（庄园主旗人和奴仆旗人）。 正身旗人登记在正身旗人户口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扩大个人及

其家族的财富和权力，有机会参加由国家举办的科举考试和担任政府官职。 特殊义务旗人登记在专业

人丁户口册中。 同正身旗人类似，特殊义务旗人也享受国家给予的免租土地。 他们中的成年男性按规

定需要为盛京内务府提供专门的服务，如采蜜、养蜂、打渔、拾棉花以及制革、丧葬等。 但是，特殊义务旗

人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基本上没有人是官员、士兵和工匠，同样也没有人有任何通过科举系统获得

的头衔。 一般而言，庄园旗人比特殊旗人社会地位还低。 除了庄头、园头等地方性的管理者外，庄园旗

人中没有人拥有其他政府官方职位。①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部分）包含京旗、屯丁和浮丁三类旗人。 一方面，京旗主要是由京师

和热河等城镇地区移驻到双城的八旗闲散，屯丁主要由吉林、辽宁农村闲散旗丁所构成，浮丁则是当地

流动人口。 另一方面，这三类旗人存在权利与地位的等级差别，京旗与屯丁是清廷组织的移民，按户为

单位，可以分到数量不等的土地、房屋、耕牛等生产、生活资料，而浮丁则无权参与分配，京旗则在资源分

配中获得最大份额。 以土地分配为例，每户屯丁需要为每户京旗代垦才能获得 １０ 晌己产地，而京旗可

以无偿分配到 ２０ 晌己产地。 与浮丁和民人相比，京旗与屯丁一直拥有免租土地的政策照顾。② 除了权

利与地位的差别，双城旗人的生活方式也存在明显区别。 与当地屯丁农业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京
旗长期保持着城镇生活特征。③ 表 １ 展现了被研究男性旗人群体的人口数量和比例，其中，辽宁东部的

男性旗人接近 １５ 万人，黑龙江双城的男性旗人接近 ６ 万人，正身旗人和屯丁分别是辽东和双城人口占

比最大的男性旗人群体。
表 １　 历史数据库的样本数量与人群类型构成 单位：人；％

群体 数量 比例 群体 数量 比例

辽宁 双城

正身旗人 ９９ ８０４ ６７．６ 京旗 ４ ０８２ ６．９
特殊义务旗人 ４１ ２５８ ２８．０ 屯丁 ４３ ５２３ ７３．５

庄园旗人 ６ ５１７ ４．４ 浮丁 １１ ６３１ １９．６
合计 １４７ ５７９ １００ 合计 ５９ ２３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分别根据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和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部分）计算得出，文中所有

图表资料来源与此皆同。

（二）变量

下一次户口登记为结婚状态和下一次户口登记为再婚状态是本研究的两个被解释变量。 这两个被

解释变量都是二分类虚拟变量，当变量赋值为 １ 时则代表下一次户口登记的婚姻状态分别为初婚和再

婚，当变量的赋值为 ０ 时则代表下一次户口登记的婚姻状态分别为没有初婚和没有再婚。 因为本研究

聚焦个体与家庭因素对男性婚姻行为或婚姻结果的影响，所以主要解释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家户特征

等一系列变量。
个体特征主要包括社会阶层属性和社会经济特征。 辽宁旗人包括正身旗人、特殊义务旗人和庄园

旗人三类人群，双城旗人包括京旗、屯丁和浮丁三类人群。 辽宁和双城的六类旗人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

地位与经济权利。 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是否有官方职位、是否有科举功名和是否披甲④，这三项也

是集中反映旗人男性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与权利的指标。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社会盛行的婚姻行为规范，父母或家长对子女婚姻行为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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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１８７０－１９１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Ｄé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２００５（２） ．
从佐领壮丁中产生组成八旗军队的甲兵。 挑选兵丁俗称“挑缺”，被选中者俗称“披甲”。 参见刘晓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修

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５ 页。



家户特征对家庭成员的婚姻机会和婚姻结果都有重要影响。 家户特征主要包括父母在世情况、家户人

口的构成状况和社会经济特征。 其中，父母在世状况分为父母皆故、父存母故、父故母存和父母皆存四

种状态。 家户人口构成状况包括父亲是否是户主、户内成年男性人数、已婚哥哥人数和未婚哥哥人数。
家户社会经济特征包括父亲是否有官方职位、是否有科举功名、是否披甲，有官方职位、有科举功名的叔

伯人数，有官方职位、有科举功名的兄弟人数。 另外，男性的年龄和户口登记年份是控制变量。
（三）方法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数据库记录了个体一生的历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记录

下个体的各种特征以及其所经历的重要事件与转变，与横截面数据相比，该数据更适合用于因果分析。
因为数据是每年或每 ３ 年进行 １ 次的记录①，所以，户口册只叙述了个体事件发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三

年的时间段中，而没有具体的日期。② 数据库中的诸多变量———结婚风险、再婚风险、下一次户口登记

为结婚状态、下一次户口登记为再婚状态③———是使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研究初婚或再婚行为

是否发生的基础条件。
本文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和事件史分析技术分别描述旗人男性的婚姻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 事件

史分析模型分为两类，即离散时间模型与连续时间模型。 这涉及持续期的时间单位，隐含着事件发生时

间的测量准确性问题。 时间本来是连续变量，但如果时间单位取得很大（如 １ 年或更长的时间），通常

将其作为离散时间对待。 由于本研究数据的时间单位是 １ 年或 ３ 年，因此，本文采用离散时间逻辑回归

模型，其思路是：Ｐ（ｔ）代表某人在时间 ｔ 上发生某事的概率。 可以运用下列逻辑回归模型方程简化式拟

合观察数据：

ｌｎ Ｐ（ ｔ）
１ － Ｐ（ ｔ）

＝ ａ（ｔ）＋ ｂ１ ｘ１ ＋ ｂ２ ｘ２ （ｔ）

其中， ｘ１ 代表一般解释变量， ｘ２ （ｔ） 代表动态解释变量，ａ （ｔ） 是截距，只要模型中还有代表不同时

期的虚拟变量，它便会随时期变化。 这样，我们可以应用常规逻辑回归进行系数估计和检验。 在其他解

释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模型估计的解释变量系数指的是该变量变动一个单位（ｕｎｉｔ） 时机会比率（
ｌｏ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的变化。

三、婚姻行为特征及变化趋势

以下主要聚焦初婚、再婚、未婚和丧偶等婚姻状态，对清代东北辽宁和黑龙江双城的各类八旗男性

的婚姻行为特征及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与分析。
（一）初婚

辽宁三类旗人的年龄别初婚比例具有相似的模式。 ３０－３５ 岁之间达到初婚比例峰值之后缓慢下降。
在 ４０ 岁之前，京旗各年龄初婚比例最高，４０ 岁之后屯丁各年龄初婚比例最高。 与其他五类旗人完全不同，
双城浮丁的年龄别初婚比例呈近乎直线的增加趋势。 浮丁是双城的流动人口，不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没有

政府分配的免租土地，经济条件或婚姻的物质基础属于最差，初婚更难、单身数量和占比都比较大（图 １）。
初婚年龄是婚姻分析中尤为重要的一项指标。④ 清朝没有将始婚年龄写进会典和律例，在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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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的人口每 ３ 年进行 １ 次户口登记，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部分）的京旗和屯丁每年进

行 １ 次户口登记、浮丁每 ３ 年进行 １ 次户口登记。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Ｄ．， ａｎｄ Ｌ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Ｚ．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ＭＧＰＤ－ＳＣ）， １８６６－１９１３． Ｉｎ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２０２１－１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３８８６ ／ ＩＣＰＳＲ３５２９２．ｖ９．
变量结婚风险（ＡＴ＿ＲＩＳＫ＿ＭＡＲＲＹ）、再婚风险（ＡＴ＿ＲＩＳＫ＿ＲＥＭＡＲＲＹ）表示被观测男性在户口登记的当年是否存在结婚风险或

再婚风险，变量下一次户口登记为结婚（ＮＥＸＴ＿ＭＡＲＲＹ）、下一次户口登记为再婚（ＮＥＸＴ＿ＲＥＭＡＲＲＹ）表示被观测男性下一个户口登记

年的婚姻状态是否属于结婚或再婚，０ 分别代表没风险、没结婚、没再婚，１ 分别代表有风险、已结婚、已再婚。
王跃生：《民国时期婚姻行为研究———以“五普”长表数据库为基础的分析》，《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图 １　 初婚比例的年龄模式

很多论述中，更多将男子“加冠而婚”、女子“及笄始嫁”的说法视为经典。① 加冠和及笄是古代成人的

标志，具体年龄是男 ２０ 岁、女 １５ 岁。 通过分析各类史料并采用估计、推算或直接计算等方法考察了清

人的初婚年龄，多项研究发现：清代男性初婚年龄都在 ２０ 岁以上、大部分在 ２１－２３ 岁之间。② 本研究发

现，辽宁和双城旗人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 ２０．２ 岁和 ２２ 岁，不同人群类别的初婚年龄存在明显差

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旗人的初婚年龄都在减小（表 ２）。
表 ２　 平均初婚年龄及时期变化 单位：岁；人

人群 平均初婚年龄 初婚人数
时期

１７４９－１７９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

辽宁 ２０．２ ２７０４０ ２１．９ ２０．６ １９．９ １９．３
正身旗人 ２０．１ １９０８１ ２１．６ ２０．７ １９．９ １８．７

特殊义务旗人 ２０．６ ７１４１ ２２．６ ２０．４ ２０．０ ２０．５
庄园旗人 ２０．３ ８１８ ２２．０ ２１．３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８６６－１８７９ 年 １８８０－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年

双城 ２２．０ ９４０７ ２２．４ ２２．１ ２１．５ ２１．５
京旗 ２１．２ １０５５ ２１．７ ２０．５ ２１．０ ２１．４
屯丁 ２１．５ ７６０１ ２１．７ ２１．２ ２１．０ ２１．５
浮丁 ２８．２ ７５１ ２９．２ ２９．２ ２５．５ ２７．５

　 　 注：因只有双城的京旗和屯丁是每年更新户口登记信息，其他四类旗人是每 ３ 年更新户口登记信息，故计算结婚年

龄（包括初婚年龄和再婚年龄）时，京旗和屯丁的结婚年龄比其他四类人群的结婚年龄更为准确。

（二）再婚

第二次及以上次数的结婚都属于再婚。 与初婚相比，再婚模式的差别更加明显。 与辽宁旗人相比，
双城旗人再婚模式的差别更突出。 两地各自内部的三类旗人再婚比例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基本呈正

相关关系，尤其是双城的表现更为典型（图 ２）。
再婚年龄与男性丧偶年龄（妻子死亡年龄）密切相关。 再婚年龄与初婚年龄的含义不尽一致，初婚年

龄与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再婚更晚则有可能与丧偶时间更晚有关。 本研究

发现，辽宁和双城旗人的平均再婚年龄相差 ２ 岁，分别为 ４０．７ 岁和 ３８．７ 岁。 浮丁再婚年龄最大与其被观测

到的再婚人数过少（只有 ３５ 人）有一定关系。 从时期变化看，辽宁和双城旗人的再婚年龄都在提高。 两地

六类旗人中，除了特殊义务旗人的再婚年龄在降低，其他五类旗人的再婚年龄都在提高（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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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８０ 页。
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见《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９８－１０１ 页；Ｊａｍｅｓ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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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 １７８１—１７９１ 年的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刘翠溶：《明清时

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５５ 页。



图 ２　 再婚比例的年龄模式

表 ３　 平均再婚年龄及时期变化 单位：岁；人

人群 平均再婚年龄 再婚人数
时期

１７４９－１７９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

辽宁 ４０．７ ２１１０ ４０．３ ４０．０ ４０．９ ４２．８
正身旗人 ４１．３ １５２１ ４１．３ ３９．９ ４１．５ ４４．８

特殊义务旗人 ３９．３ ５２６ ３９．６ ４０．２ ３８．２ ３８．４
庄园旗人 ３８．０ ６３ ３１．７ ３９．３ ３４．９ ３８．７

１８６６－１８７９ 年 １８８０－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年

双城 ３８．７ ９３０ ３９．２ ３７．６ ３７．９ ４０．１
京旗 ３９．４ １４９ ４１．２ ３９．４ ３５．３ ４３．１
屯丁 ３８．２ ７４６ ３８．８ ３６．８ ３７．４ ３９．１
浮丁 ４６．９ ３５ ４１．０ ４８．５ ６０．４ ＼

（三）未婚

性别比特别是婚配人口性别比偏高是男性婚姻困难问题的重要人口学原因。 清代东北社会是移民

社会，因长期封禁，特别是禁止携眷出关，造成移民男多女少。 至清末，即使开禁之后允许妇女出关，采
矿业、修铁路也不适合女性劳动，这样就使男性劳动力迅猛增加。 而贫苦民众纷纷闯入地旷人稀的东北

地区谋生，谋生者以青壮年男性居多，妇女较少。①

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旗人的年龄别未婚比例与年龄别初婚比例的模式几乎相反（图 １ 和图 ３）。 随

着年龄的增加，两地六类旗人的未婚比例都在降低。 除了浮丁以外，其余五类旗人的年龄别未婚比例变

化模式较为接近，其中，京旗的年龄别未婚比例下降更快。 浮丁是双城流动人口，没有官方分配的土地，
主要佃租京旗的耕地或为其提供帮工，其婚姻状态是未婚的比例很大。 显而易见，作为两地最低社会阶

层的庄园旗人和浮丁大龄未婚②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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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未婚比例的年龄模式

清代中晚期东北地区男性旗人的终身不婚问题比较严重，婚姻市场上存在大量“过剩”男性。 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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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兰：《晚清东北地区人口婚姻状况探析》，《人口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这里将大龄未婚界定为 ２５ 岁及以上未婚。



旗人的终身不婚率为 ２１．９％、远高于辽宁的 １６．１％，其主要原因在于浮丁终身不婚的人数明显偏多、比
例明显偏大。① 从时间变化趋势看，辽宁和双城旗人男性的终身不婚率都在增加，但是，双城旗人男性

终身不婚率的增加主要是由浮丁终身不婚率增加导致，京旗和屯丁的终身不婚率在降低（表 ４）。
表 ４　 终身不婚率及时期变化 单位：％；人

人群 终身不婚率 终身不婚人数
时期

１７４９－１７９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
辽宁 １６．１ ２７５１ １３．１ １６．３ ２１．１ １６．４

正身旗人 １６．３ １８８５ １３．２ １５．７ ２２．５ １７．３
特殊义务旗人 １５．４ ６８５ １２．７ １６．５ １７．２ １８．３

庄园旗人 １７．５ １８１ １５．４ １９．９ ２３．７ ４．６
１８６６－１８７９ 年 １８８０－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年

双城 ２１．９ ４３４３ １２．３ １４．４ ２１．９ ２８．０
京旗 １１．０ ８８ ２２．１ １８．９ １４．４ ３．４
屯丁 ９．７ １０５３ １１．７ １１．４ １０．３ ８．４
浮丁 ４０．５ ３２０２ １１．８ １７．５ ３６．７ ５７．１

（四）丧偶

辽宁和双城旗人丧偶比例都随年龄增加而上升，但是，双城旗人年龄别丧偶比例明显低于辽宁旗

人。 辽宁三类旗人年龄别丧偶比例比较接近。 双城京旗和屯丁的年龄别丧偶比例更为接近，但浮丁年

龄别丧偶比例明显低于京旗和屯丁。 浮丁的年龄别未婚比例最高、结婚比例最低，因而年龄别丧偶比例

也是最低（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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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丧偶比例的年龄模式

（五）婚龄差

婚龄差是丈夫年龄减去妻子年龄的差值。 男女初婚年龄差距过大，不仅对夫妻关系，而且对生育行为产

生不利影响。 辽宁和双城旗人的初婚年龄差分别为 １．２ 岁和 ２．２ 岁，再婚年龄差分别为 ７．２ 岁和 ６．８ 岁，再婚婚

龄差明显大于初婚年龄差。 时间变化趋势看，两地六类旗人的初婚婚龄差和再婚年龄差都在减小（表 ５）。
辽宁和双城旗人的年龄与婚龄差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两地旗人的再婚婚龄差均大于初婚年龄差。

随着年龄的增加，两地初婚婚龄差和再婚婚龄差均在逐渐增大。 １０－１９ 岁的初婚婚龄差、再婚婚龄差和

２０－２９ 岁的初婚婚龄差都为负数，２０－２９ 岁的再婚婚龄差、３０ 岁及以上年龄的初婚婚龄差与再婚婚龄差

都为正数（表 ６）。 如果将男性在 １０－１９ 岁结婚视为早婚、在 ２０－２９ 岁完成初婚视为非晚婚，那么，在早

婚和非晚婚情形下，两地旗人婚龄差为负值或“娶大妻”（即“夫小妻大”）的情形更加多见。
婚龄差反映了家庭经济条件对婚姻模式的影响。 ２０ 世纪中叶冀南农村社会百姓中有为子弟娶长

妻的心理倾向，只是经济条件限制，贫穷家庭难以实现这一愿望。② 定宜庄等人从盖州采得的口述资料

也反映，当地确实存在男孩早结婚娶大媳妇的习俗，但多限于有钱人家。③ 初婚婚龄差大或“夫小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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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不婚率是 ５０ 岁及以上年龄人群中的未婚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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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婚婚龄差大或“夫大妻小”都是以家庭富裕为前提。
表 ５　 婚龄差及时期变化 单位：岁；对

类别 婚龄差 结婚对数 时期
（一）初婚 １７４９－１７９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

辽宁 １．２ ４９３１６ ２．７ １．３ ０．８ ０．２
正身旗人 １．２ ３３６８５ ２．７ １．３ １．０ ０．２

特殊义务旗人 ０．９ １３２２１ ２．５ １．０ ０．５ ０．１
庄园旗人 １．５ ２４１０ ３．５ ２．４ ０．９ ０．９

１８６６－１８７９ 年 １８８０－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年
双城 ２．２ １５８１４ ３．６ ２．５ １．５ ０．３
京旗 ２．４ ８４２ ４．９ １．９ １．４ －０．２
屯丁 １．８ １１８９１ ３．３ ２．０ １．２ ０．０
浮丁 ３．７ ３０８１ ４．２ ４．４ ３．０ ２．１

（二）再婚 １７４９－１７９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 年 １８５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年

辽宁 ７．２ １８９１ ８．１ ７．２ ７．５ ６．５
正身旗人 ７．４ １３００ ７．８ ７．２ ７．８ ６．８

特殊义务旗人 ７．０ ５３０ ８．７ ７．０ ７．１ ６．１
庄园旗人 ６．２ ６１ ３．５ ８．３ ６．１ ４．３

１８６６－１８７９ 年 １８８０－１８８９ 年 １８９０－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００－１９１２ 年

双城 ６．８ ６９６ ６．９ ７．６ ７．２ ６．１
京旗 ５．８ ５８ １２．０ ６．７ ６．０ ４．１
屯丁 ６．７ ６００ ５．９ ７．５ ７．２ ６．２
浮丁 ９．１ ３８ １７．３ ９．８ ８．０ ７．５

　 　 注：观测数的单位是每对夫妻。 婚龄差的数量与初婚年龄和再婚年龄的人数不同，原因是并非每个男性都被观测到

了初婚或再婚年龄，但只要有夫妻关系，都可以计算出婚龄差。
表 ６　 年龄与婚龄差 单位：岁

年龄
辽宁男性旗人 双城男性旗人

初婚婚龄差 再婚婚龄差 初婚婚龄差 再婚婚龄差
１０－１９ 岁 －３．４ －３．３ －３．９ －２．５
２０－２９ 岁 －０．６ １．３ －０．８ ０．８
３０－３９ 岁 １．３ ５．６ １．７ ４．７
４０－４９ 岁 ２．３ ７．６ ３．２ ７．８
５０－５９ 岁 ３．３ ９．３ ４．２ ８．４
６０－６９ 岁 ４．０ １０．７ ５．２ １２．６

合计（人数） ４７ ５１０ １ ８６７ １４ ６４６ ７００

四、男性婚姻结果的影响因素

（一）初婚结果的影响因素

辽宁和双城旗人在下一次户口登记时婚姻状态为初婚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４％（０．１１４）和 ３．８％（０．０３８）。
辽宁三类旗人和双城浮丁的户口登记信息是每三年更新，而双城京旗和屯丁的户口登记信息是每年更

新，这是下一次户口登记时两地的婚姻状态为初婚的比例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总体看来，旗人男性个

体与其原生家庭的人口、家户和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初婚结果存在显著影响，两地旗人初婚行为的影响因

素和作用机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 ７）。
第一，男性婚姻机会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别。 特殊义务旗人和庄园旗人在下一次户口登记时为初婚

的机会比率（以下简称为“初婚机会比率”）分别比正身旗人提高 ４．７％①和降低 ３３．２％，屯丁和浮丁的初

婚机会比率则分别比京旗提高 ２５％和降低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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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方式：辽宁（１７８９－１９０９）模型的机会比率一列、特殊义务旗人一行（１．０４７－１）∗１００％ ＝ ４．７％。 本文的机会比率计算方式均

与此一致。



第二，辽宁旗人中，与无官方职位、无科举功名相比，有官方职位、有科举功名的男性初婚机会比率

分别显著提高 ３３６．７％和 １７８．６％。 有官方职位和科举功名代表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人力资本，具有这样

特征的男性初婚机会比率更高是易于理解的现象。
第三，与父母皆故相比，父存母故、父故母存和父母皆存的两地六类旗人初婚机会比率分别提高 ４７．１％、

５２．７％、５０．２％和 １４５．１％、１５７．７％和 ９０．８％。 辽宁和双城旗人社会中，源自父母的家庭支持对男性完成

初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表 ７　 初婚结果的事件史模型估计结果

初婚
辽宁（１７８９－１９０９） 双城（１８６６－１９１２）

均值 机会比率 显著性 均值 机会比率 显著性

下一次户口登记的婚姻状态
为初婚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８

个人层面

人口群体

辽宁：正身旗人 ７０．６ 参照组

特殊义务旗人 ２５．６ １．０４７ ０．０１７
庄园旗人 ３．８ ０．６６８ ０．０００
双城：京旗 ０．１１４ 参照组

屯丁 ０．７８６ １．２５０ ０．００３
浮丁 ０．１００ 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
社会经济特征

有官方职位 ０．００１７ ４．３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 ２．８１７ ０．３７８
有科举功名 ０．０００５ ２．７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披甲 ０．０００８ ０．３９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０７ ０．８２７
家户层面

父母在世状况

父母皆故 ０．１４４ 参照组 ０．１２０ 参照组

父存母故 ０．０７５ １．４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１ ２．４５１ ０．０００
父故母存 ０．１３３ １．５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７ ２．５７７ ０．０００
父母皆存 ０．６４８ １．５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２ １．９０８ ０．００２
家户人口状况

父亲是户主 ０．３５７ １．０５３ ０．００６ ０．４００ １．０７１ ０．１１７
成年男性人数 １．８ １．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９９５ ０．４０８
已婚哥哥人数 ０．３ １．５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３ １．４３７ ０．０００
未婚哥哥人数 ０．３ ０．４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５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０
家户社会经济特征

父亲有官方职位 ０．０３８ １．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 １．５７２ ０．００２
父亲有科举功名 ０．００５ １．１４３ ０．３５４ ０．００７ ０．６９９ ０．１３３
父亲披甲 ０．０２５ ０．７６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３
有官方职位叔伯人数 ０．０７２ １．１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０ １．１０７ ０．１３６
有科举功名叔伯人数 ０．０１１ １．２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１．６１６ ０．００１
有官方职位兄弟人数 ０．０１２ ０．８７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１ １．０４２ ０．７９４
有科举功名兄弟人数 ０．００３ １．３２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２ ０．５２０ ０．０５０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４８９７０．９３９ －１３２４９．０６３
观测数 １５５４８２ １１９２４５
自由度 ２１ ２０
似然比统计量 ８６７８．０２ ２７２６．０６

　 　 注：已控制年龄和年份； 双城（１８６６－１９１２）自变量“有科举功名”被剔除，６ 个观测未被纳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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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辽宁旗人中，与父亲不是户主相比，父亲是户主的男性初婚机会比率提高 ５．３％，户内成年男性人

数每增加一人，初婚机会比率提高 １．２％。 已婚哥哥人数每增加一人，两地男性的初婚机会比率分别提高

５２．９％和 ４３．７％，而未婚哥哥人数每增加一人，两地男性的初婚机会比率分别降低 ５７．８％和 ６４．６％。 这说

明，旗人男性初婚行为明显受到家户人口状况的重要影响，父亲是户主、户内成年男性人数更多、已婚哥

哥人数更多和未婚哥哥人数更少的家户具备更多或更有效的婚姻支持资源，待婚男性能够完成初婚的

概率更大。
第五，父亲有官方职位分别将两地男性的初婚机会比率分别提高 ３４％和 ５７．２％。 有科举功名的叔

伯人数每增加一人，两地男性初婚机会比率分别提高 ２７．２％和 ６１．６％。 有官方职位的叔伯人数、有科举

功名的兄弟人数每增加一人，辽宁男性初婚机会比率分别提高 ２７．２％和 ３２．５％。
（二）再婚结果的影响因素

与初婚模型（表 ７）相比，再婚模型估计结果（表 ８）主要存在两点不同：再婚机会比率受到守鳏时间

长度的显著影响，守鳏时间越长，再婚可能性越低；绝大部分个人特征和家户特征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但
各自变量的影响方向与初婚模型基本一致。 这与再婚模型的观测数远少于初婚模型的观测数有一定关

系，也与再婚和初婚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有关。
具体来看，与守鳏 ３ 年以内相比，守鳏 ４－９ 年、守鳏 １０ 年以上的两地旗人男性再婚机会比率分别降

低 ８４．１％、９３％和 ８８．１％、９７．８％。 与父母皆故相比，父存母故和父母皆存的双城旗人再婚机会比率分别

降低 ６３．０％和 ６３．６％，这与父母存世会提高初婚机会比率的情形截然相反。 父母在世状态构成的差异

是其重要原因，再婚模型中，辽宁和双城旗人男性父母皆故的比例分别高达 ８１．２％和 ７３．６％，而初婚模

型中的对应比例则分别为 １４．４％和 １２％。 另外，辽宁旗人未婚哥哥数量每增加 １ 人，其再婚机会比率降

低 ４０．４％，有官方职位的兄弟人数每增加 １ 人，双城旗人再婚机会比率提高 ２６１％，这两点与初婚模型基

本一致。
表 ８　 再婚结果的事件史模型估计结果

再婚
辽宁（１７８９－１９０９） 双城（１８６６－１９１２）

均值 机会比率 显著性 均值 机会比率 显著性

下一次户口登记的婚姻状态
为再婚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６

守鳏时间长度

０－３ 年 ０．３４５ 参照组 ０．０６８ 参照组

４－９ 年 ０．５１０ 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５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０ 年以上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个人层面

人口群体

辽宁：正身旗人 ０．６８８ 参照组

特殊义务旗人 ０．２８１ ０．９５６ ０．６９５
庄园旗人 ０．０３１ ０．７９９ ０．４９８
双城：京旗 ０．０９１ 参照组

屯丁 ０．８２９ １．７１５ ０．３１２
浮丁 ０．０８０ ０．４２３ ０．３５９
社会经济特征

有官方职位 ０．０２３ ２．４３９ ０．２１２ ０．０１６ １．０４０ ０．９７７
有科举功名 ０．００２ １．４７９ ０．８３１ ０．００１ ８．１９７ ０．１９２
披甲 ０．０１３ ０．９６６ ０．９６４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０ ０．２２４
家户层面

父母在世状况

父母皆故 ０．８１２ 参照组 ０．７３６ 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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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再婚
辽宁（１７８９－１９０９） 双城（１８６６－１９１２）

均值 机会比率 显著性 均值 机会比率 显著性

父存母故 ０．０４７ １．０８９ ０．７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３７０ ０．０７４
父故母存 ０．０９０ １．４０８ ０．３３３ ０．１４９ ０．７１９ ０．５８８
父母皆存 ０．０５１ １．４９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８ ０．３６４ ０．０４８
家户人口状况

父亲是户主 ０．６１５ １．０２７ ０．８１８ ０．６００ ０．７３５ ０．２７７
成年男性人数 １．５８ ０．９９０ ０．６２０ ２．２０ ０．９４７ ０．１７１
已婚哥哥人数 ０．１７ １．０５２ ０．５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５７ ０．６７７
未婚哥哥人数 ０．０２ ０．５９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３ ０．７２５ ０．６９３
家户社会经济特征

父亲有官方职位 ０．０５０ １．２９４ ０．５１３ ０．０１７ ２．５６４ ０．２３１
父亲有科举功名 ０．００４ ０．９５３ ０．９６７ ０．００１
父亲披甲 ０．０２７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４ ０．００８ ０．２２６ ０．２６９
有官方职位叔伯人数 ０．０６７ ０．９４７ ０．８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９７３ ０．９５０
有科举功名叔伯人数 ０．００６ ０．８６５ ０．８４６ ０．００６ ３．５７１ ０．２１７
有官方职位兄弟人数 ０．０４６ １．２５０ ０．３５９ ０．０４８ ３．６１０ ０．０３９
有科举功名兄弟人数 ０．００４ ２．３６４ ０．４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４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１２４７．６４７３ －２３１．８３４３４
观测数 ３４６１ １１００
自由度 ２３ ２２
似然比统计量 ６９０．７０ ２１１．１２

　 　 注：已控制年龄和年份；模型双城（１８６６－１９１２）自变量“父亲有科举功名”被剔除，２ 个观测未被纳入模型。

余　 论

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本文分析了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婚姻行为特征、婚姻困难表现及影响

因素，并从研究发现中得到一些关于当前男性婚姻困难问题的启示。
（一）研究发现

首先，男性婚姻困难主要体现在婚姻行为的结果、发生时间和夫妻年龄匹配等三个维度。 一是结果

方面，男性终身不婚率较高，各类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均超过 １０％。 二是发生时间方面，男性初婚年龄在

减小，早婚是原生家庭避免男性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而广泛采取的应对举措。 三是夫妻年龄匹配方面，
结婚越早或越晚，婚龄差绝对值都越大，早婚男性“娶大妻”、晚婚男性“娶小妻”特征明显。

其次，所属社会阶层对男性婚姻困难有关键影响。 社会底层男性面临严重的婚姻困难，与更高社会

阶层相比，他们的终身不婚率更高、初婚时的年龄更大并且初婚婚龄差更大。 社会底层男性的大龄未婚

比例更高、初婚机会比率更低。
最后，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社会经济特征对男性婚姻机会有重要影响。 一是父母存世状况对男性

初婚机会产生重要作用，与父母皆故相比，父存母故、父故母存和父母皆存的两地男性初婚机会比率显

著更高。 二是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男性婚配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越大、完成婚配的可能性越

高，父亲是户主、父亲有官方职位、有科举功名的叔伯兄弟人数更多的男性初婚机会比率更高。 三是家

庭成员的构成影响男性的婚姻机会，户内成年男性人数更多、已婚哥哥数量更多、未婚哥哥数量更少的

男性初婚机会比例更高。
（二）启示

第一，男性婚姻困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对底层男性的排斥是一项根本原

因。 “男强女弱”或“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是我国社会的主流婚姻观，自身及家庭综合条件最差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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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择偶梯度的底部，他们面临的大龄未婚、晚婚和终身不婚的风险最高，遭受的婚姻困难也最严重。
第二，经济因素是男性婚姻困难的关键原因，人口与社会因素加剧了男性婚姻困难。 辽宁的庄园旗

人和双城的浮丁分别属于两地旗人社会中的最低阶层，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最低、享有的政治经济

权利最少，因而，他们在婚姻市场竞争中遭受挫折与失败的概率更大，承受的婚姻困难也最严重。 清代

中晚期东北地区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女性数量不足的状况长期存在，导致很多男性陷入终身不婚或大

龄未婚的境地。 当前，我国大龄未婚男性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适婚年龄女性向更富裕农村及

城市地区婚姻迁移，导致当地婚姻市场上新娘更为短缺、男性婚姻困难更加严重。
第三，男性及其原生家庭采用扩大婚龄差等非常态婚姻以应对婚姻困难，但是这些办法不利于男性

个体及社会整体的婚姻稳定。 通常，扩大婚龄差是婚姻困难男性的被迫之举，它包括早婚“娶大妻”和
晚婚“娶小妻”两种情况。 当前社会中，为了实现生育目的、达到传宗接代的伦理目标，大龄未婚男性与

年龄远小于自己的残疾女子结婚的情形并不少见。 显然，婚龄差过大引起夫妻关系不和谐、矛盾与冲突

的风险升高。
第四，家庭成员构成、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深刻影响男性婚姻状况，家庭支持，尤其是父母的帮

助是男性应对婚姻困难的最重要社会支持。 与传统社会相比，尽管当前父母已无法支配子女的婚姻行

为，但绝大部分父母仍将帮助儿子完成婚配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他们是包括儿子婚房、汽车

和彩礼等的高昂婚姻成本的最重要支持来源。
最后，应对男性婚姻困难问题需要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和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男性婚姻困

难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诱因，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有长期性的特点。 应对男性结

婚困难问题需要立足长期、全面系统的政策措施。 同时，男性婚姻困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仅依靠男性

个体及其原生家庭的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因此，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协作、形成合力，为适婚年

龄男性及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提高他们克服婚姻困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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